
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實習成績優良學生獎勵要點 

中華民國 93 年 5月 7日實習就業輔導會議訂定 

中華民國 93 年 10 月 4 日第 093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30 日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
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1 日第 297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

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0 日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7日第 30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

一、為鼓勵學生於實習期間勤奮向學，強化專業能力與敬業態度，提升職場競

爭力，特訂定本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獎勵對象： 

應屆畢業生，實習必修科目成績每科需達 80 分以上，總平均 85 分含以

上，操行需達 80 分以上，且未有懲處紀錄。護理科得錄取三名，化妝品應

用科得錄取一名，老人服務事業科得錄取一名，未達標準可從缺，由各科

提供名單，提送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辦理後續獎勵及公告事宜。 

三、獎勵方式： 

    （一）獎狀乙紙。 

    （二）獎金：第一名  貳仟元 

                第二名  壹仟伍佰元 

                第三名  壹仟元 

四、本獎學金於應屆畢業班該學年之第二學期頒發。 

五、經費來源由「學生獎助學金」項下支應。 

六、本要點經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並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

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